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及2019年半年度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及 2019 年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 2019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9 年半年

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

实，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也不

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况。 

2、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成都

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向丰田通商（广州）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开始采购

甲基丙烯酸甲酯货物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保证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2）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在 2019 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9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与欧神诺共同为欧神诺全

资子公司在 2019 年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总额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287,740 万元。 

（3）经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欧神诺为其经销商在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7,000

万元，为了防控风险，公司要求经销商提供抵押或者质押的反担保。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欧神诺对经销商实际担保金额为 2,980 万元。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任何非

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发生。 

    经核查，我们认为：为支持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以及经销商融资瓶颈，公司

上述担保行为是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子公司、经销商的实际经营情况

和信用状况做出的，也是为了满足公司以及经销商的发展需要，其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对《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存放和使用的情形。 

三、对《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公司2019年度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帝王洁具提供不超过20,000

万元担保额度属于公司内部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可以满足其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目前担保对象生产

经营正常，具有良好信用记录和偿债能力，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转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为重庆帝王洁具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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